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

	姓名
	
	學號
	
	(浮 貼)

照

片

	現肄業學系(研究所)
	學  系

研究所
	

	擬逕行修讀博士學位

學系(研究所)
	學  系

研究所
	

	通訊地址及電話
	地址：

電話：

	擬逕行修讀系所審核
	經本系(所)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召開之系(所)務會議通過

· 擬同意所請。

· 擬不同意所請。

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(所長)：

(請簽名並加蓋所章)

	院長意見
	教務長意見
	校長核示

	
	
	

	附

註
	一、申請者應於每年規定期限內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擬就讀學系（研究所）規定

    繳交之文件向該學系（研究所）提出申請。
二、各學系（研究所）接受申請後，應召開系（所）務會議審查，必要時，並得辦

    理甄試，其方式由各學系（研究所）訂定之。 

三、各學系（研究所）審查結果，確認申請人資格符合規定者，應於八月二十五日

    前檢具申請書、系（所）務會議決議暨相關文件簽請院長、教務長同意及校長

    核定，再由教務處於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報請教育部備查後，申請人始得逕行修

    讀博士學位。


